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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全校導師知能研習暨期初導師會議」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強化導師專業知識，提昇輔導效能，俾利輔導工作推展。 

二、活動時間: 113 年 08 月 28 日【星期三】 

三、會議地點：誠樸樓 10 樓國際會議廳 

四、參加對象：一級主管、各系主任暨全校導師 

五、會議程序: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  點 

13:00-13:30  報到 

林 

校 

長 

明 

芳 

誠樸樓 10F

國際會議廳

13:30-13:40 主席致詞 

13:40-14:00 
頒獎： 

頒發 112 學年度優良導師獎 

14:00-15:30 

專題演講： 

失眠與身心疾病的關聯：淺談睡眠障礙與輔導

策略 

主講人：李方齡 精神科醫師（三軍總醫院） 

15:30-15:40 中場休息 

15:40-16:10 各單位業務報告 

16:10-16:30 綜合座談 

16: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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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衛生保健組： 

一、 113 學年度新生健康檢查日期，訂於 10 月 25 日(星期五) 辦理，每人收費 600 元，請 

      導師指定幹部先行收取費用，於健檢當日統一繳交給啟新診所。  

二、自本學期外籍生健保費由學校教學務資訊系統列印，請有外籍生(僑生)的導師協助 

通知，同學可自行上教學務資訊系統列印繳費單，自行至超商繳交費用，如果同學有列 

印困難可至衛保組，本組可提供印製。 

三、 目前國內新冠肺炎仍存在，請老師上課時協助防疫宣導，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適當  

 社交距離。 

四、 結核病是校園嚴重傳染病之一，若有發現長時間咳嗽不停之師生，請提醒就醫檢查及  

 通報健康中心，並注意上課教室通風問題。 

五、 本校是無菸校園學校，全面禁菸請老師們協助宣導禁菸，若發現學生或其他人抽菸， 

 請協助勸導，抽菸有礙健康，您的功德無量。 

六、 任課教室或場所，課後務必請該班值日生，整理乾淨後才能離開，維護教室場所整潔。 

七、 上課期間，若有發現緊急傷病時，請依意外及緊急傷病 sop 程序處理，能夠做到「發 

 現快、反應快、處理快、通報快」四快原則。 

八、 部份外籍生、僑生仍有積欠健保費，請班導師協助催繳。 

九、 本校健康中心設有粉絲專頁，請老師多多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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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113 學年度弱勢助學金申請時間為 113 年 9 月 2 日至 9月 30 日，煩請老師提醒同學於

期限內將應繳資料繳交至課指組辦理。 

二、113-1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說明會將於 113 年 9 月 4 日 12：00-14:00 於誠樸樓九樓第三   

會議室舉辦，請導師鼓勵具減免資格學生申請完善就學課業輔導、各類助學金及獎勵

金。 

三、113 學年入學之學生(含轉學生)請上網填寫學習歷程檔案「自傳」。112 學年以前尚未填

寫之學生亦請麻煩學生填寫。 

四、本學期班會紀錄請自行至導師專區列印，並於期限內將班會紀錄交至課指組。 

五、就學貸款須繳利息之學生請準時繳納利息，若沒繳納，下學期續貸將無法核貸。 

六、請學生要辦理就學貸款前務必至學生資訊系統列印繳費單再至臺灣銀行辦理對保。(減

免身分學生請先至生輔組辦理減免，減免完畢再列印繳費單) 

七、就學貸款欲續貸之學生，可在辦理時間內利用臺灣銀行就學貸款網站進行＂線上申貸＂

作業。 

八、學校就學貸款收件期限為:113 年 08 月 01 日至 09 月 13 日，請轉知學生在時間內繳

交，逾時不候。(暑假期間可郵寄) 

九、校慶活動日的時間為 113 年 10 月 26 日(六)，鼓勵老師、學生們多多參與。 

十、社團活動經費申請，請各社團提前兩繳交申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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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住宿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F106 辦公室) 

壹、宿舍現況說明: 

一、床位數:本次暑假校內增建 28 床、泰山館增建 158 床 

項目 宿舍類別 床位數 

第一宿舍(G 棟) 女生宿舍(1-4 樓) 259 床 

第二宿舍(F 棟) 男生宿舍(2 樓)、女生宿舍(3-5 樓) 208 床 

第三宿舍(F 棟) 男生宿舍(2-5 樓) 348 床 

校外明志館 女生宿舍(1-8 人房) 57 床 

校外泰山館 男生宿舍(10 人房套房) 260 床 

總床位 
女生宿舍 497 床/男生宿舍 635 床 

校內宿舍 815 床/校外宿舍 317 床 
1132 床 

 

二、住宿優先順序: 

順序 申請資格 

1 各年級境外學生。 

2 各年級身心障礙學生/特殊生。 

3 各年級低收入戶(含中低收入戶)學生。 

4 各年級設籍外離島學生。 

5 各年級 ROTC 學生。 

6 各年級運動績優生。 

7 一年級新生，設籍新竹(含)以南、宜蘭、花蓮及台東。 

8 二年級舊生，設籍於雲林(含)以南、花蓮及台東。 

9 一年級新生，設籍桃園。 

10 五專部二、三年級(未滿 18 歲)。設籍桃園(含)以南。 

11 二年級以上(含)及五專部四年級以上，設籍新竹以南、宜蘭、花蓮及台東 

12 一年級新生，設籍於北、北、基。 

13 二年級以上(含)及五專部四年級以上，設籍北、北、基、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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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水電瓦斯費(校內及校外宿舍都是) 
1.每間寢室都有獨立電表，每個月抄錶計費 

2.請同學自行至圖書館一樓電梯旁繳費機繳費(自備零錢) 

3.請將收執聯繳回(校內宿舍-F106 住服組、校外宿舍-各值班室) 

4.請提醒所有住宿生務必確實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繳費 

繳費機 

(圖書館一樓) 

繳交收執聯(申辦聯) 

校內宿舍-F106 

校外宿舍-各值班室 

收據-存根聯 

請自行保管聯 

請同學務必依照自己的宿舍，選擇正確選項 
13、校內宿舍 220 伏特設備用電費 

14、校外學生宿舍水電瓦斯費-明志館 

15、校外學生宿舍水電費-泰山館 

 



7 

貳、113 學年度宿舍申請相關說明： 
一、第一梯次核准名單暫定 8/22 公告網頁，待進修部註冊後再行公告第二梯

次核准名單。 

二、本學期學生入住日期： 

1.新生：配合 8/30 新生訓練，新生入宿時間 8/29 入宿。 

2.舊生：8/31、9/1 入宿。 

三、依住宿規定，同學入住宿舍前請務必完成繳費(除低收入戶學生外)，餘所

有住宿生(含住宿獎勵金同學)，入宿時持繳費收據辦理入住手續且繳交

【住宿保證金 1,000 元】。 

四、符合住宿獎勵金者，請先行完成繳費；若學期內無違反宿舍規定的同學，

將統一於期末退費，請提醒同學不要違規宿舍規定。 

參、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計畫: 
   一、校內宿舍及校外學舍(由學校管理宿舍、由學校收住宿費)  

       故明志館及泰山館宿舍也在補貼計畫內。 

   二、本次補貼計畫適用【入學身分為一般生本國生】，故不含境外生、僑

生。 

   三、分成一般身分住宿生 5,000 元/學期、經濟弱勢住宿生 7,000 元/學期，    

       預撥補貼款給學校，住宿生只須繳交補貼後差額。 

   四、住宿繳費單即為補貼金額 

   五、若同學還有由校內經費補助住宿者，其補助金額為扣除教育部， 

       補貼金額後，住宿補助金額以 9,500 元為上限。 

肆、計畫性工作： 

黎明技術學院學務處住宿服務組 113-1 學期學生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辦理時間 參加人員 活動地點 

住宿生 
中秋節聯誼活動 

113.9.16 
(暫定) 

住宿生幹部及國際生各班代代表 學生活動廣場 

賃居生訪視 
請導師確實掌握 

(國際一般生) 

113.10.07 
至 

113.11.08 

本校賃居生/各班導師 

(住服組舍監/軍訓室系輔導教官) 
賃居生住處 

住宿生座談 
113.10.23 

(暫訂) 
本校住宿生各寢室代表 國際會議廳 

住宿生 
防火防災演練 

113.11 月 本校住宿生 誠樸樓 1 樓 

賃居、工讀生座談 113.11 月 本校賃居生、工讀生 J5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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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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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學生輔導中心： 

 

 

 

 



15 

 

 

 

 

 

 

 



16 

 

 

 

 

 

 

 



17 

 

 

 

 

 



18 

 

 

 

 

 

 



19 

 

 

 

 

 

  



20 

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體育發展中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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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25 

 

 

 

 

 

 

 

 

 

 

 

 



26 

黎明技術學院 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 

進修部業務報告 

教務事項： 

一、請導師關心及輔導學生註冊繳費問題（繳費期限為 113 年 8 月 29 日），並請協助輔導學

生辦理就學貸款。 

二、本學期線上加退選日程：8 月 20 日至 9 月 6 日，請各班導師協助輔導學生加、退選課，

尤其是班上有轉學生、復學生及畢業班之班級導師。 

 

學務事項： 

一、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行院院學雜費減免」進修部減免學雜費每學分學分費之 50%，最高

減免金額不超過定額 17,500 元，但不能重複申請教育部各類學雜費減免，及向其他政府

各部會申請教育就學補助，請擇優擇一辦理。 

如選擇放棄行政院學雜費減免，請至進修部填寫放棄切結書後再繳費。 

二、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育部各類學雜費減免第二階段作業於 113 年 8 月 1 日學生資訊系

統 BC6 開放申請，於 113 年 9 月 14 日截止申辦。並請將申請書及證明文件送交進修部申

辦。                              

三、台灣銀行就學貸款對保時間於 113 年 8 月 1 日(四)起開始辦理，並請於 9月 13 日前完成

對保，欲辦理就學貸款的同學請勿錯過時間。 

四、113 學年度第一學期就學貸款最後收件時間訂於 113 年 9 月 14 日(六)截止，請申請就學

貸款之學生本人自行將對保單等紙本資料交至進修部學務組，依教育部之規定，未繳交

對保單等資料視同未辦理就貸，請申辦之同學注意，以維護自身權益。欲辦理就學貸款

同學請注意以下事項：   

1. 可辦理減免的同學，請先辦理減免後以更新金額的繳費單辦理。 

2. 欲放棄行政院減免的同學，請先至進修部填寫放棄切結書後以更新金額的繳費單辦理。 

3. 如需加退選課程的同學，請於加退選後以更新金額的繳費單辦理。 

五、113 學年度弱勢助學於開學後開放系統申請至 9 月 30 日止，收件於 9 月 30 日止。弱勢

助學上學期申請下學期補助，不可重複教育部各類學雜費減免及各部會政府就學補助。 

六、『安定就學』開學前一週(8/26)起至 9 月 14 日(六)開放系統接受申請(逾期不受理)，並

將申請文件正本送交進修部申辦。請導師利用班會及各種集會時機宣導，以維護同學權

益。 

七、請導師於開學當週(9/2-9/7)召開班會及學生辦理各項註冊事宜，並將幹部名單及班會紀

錄繳回進修部，(班會每月一次)請至進修部網頁下載。 


